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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務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SC02 

項目名稱 學生點名、缺曠統計、查詢、公告作業 

承辦單位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由任課教師負責上課點名，並輸入於校務行政資訊系統。 

二、學生之每週缺曠累計情形於第二週之星期一開始以電子郵件傳送

至有缺曠紀錄之同學。 

三、學生每日之缺曠紀錄，均即時公布於校務行政資訊系統，並應主

動於校務行政管理系統查閱。 

四、缺曠紀錄如有錯誤，1-15 週應於缺曠課之日起 3 週內申請缺曠更

正(止日如遇例假日則順延一日)。 

五、16-18 週應於第 18 週結束後 2 日內申請缺曠更正，逾期概不受理。 

控制重點 一、即時並確實輸入校務行政資訊系統學生請假紀錄。 

二、自第二週起，每週以電子郵件寄送缺曠累計情形予有缺曠紀錄之

同學。 

三、確認學生缺曠紀錄並寄發學生缺曠課統計表予導師、系科教官及

系主任。 

四、學期末核算缺曠累計節數正確、完備。 

五、自第二週起，每週一將紙本假單導師存查聯部份送交各班導師留

存。 

法令依據 
缺曠點名實施辦法 

使用表單 
一、線上點名單。 

二、缺曠紀錄更正表。 

三、缺曠課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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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學生缺曠紀錄並寄發

學生缺曠通知單 

核算缺曠累計節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學生點名、缺曠統計、查詢、公告作業流程圖 

 

 

 

 

 

 

 

 

 

 

 

 

 

 

 

 

 

 

 

 

 

 

 

 

 

 

 

 

 

 
 

 

 

 

 

 

 

公告學生缺曠 

生活輔導組各系科業務承辦人每日即

時並確實輸入校務行政資訊系統學生

請假紀錄，以即時更新學生缺曠紀錄。 

1.學生每日之缺曠紀錄，均即時公布

於校務行政資訊系統，並應主動於

校務行政管理系統查閱。 

2.學生之每週缺曠累計情形於第 2 週

之星期一開始以電子郵件傳送至有

缺曠紀錄之同學。 

3.學生辦理撤選，該課程撤選前之缺

曠課紀錄不得註銷(學生選課辦

法)。 

1.學生之缺曠課紀錄應主動於校務行

政管理系統查閱。 

2.缺曠紀錄如有錯誤，1-15 週應於缺

曠課之日起三週內申請缺曠更正

(止日如遇例假日則順延一日)，

16-18 週應於第 18 週結束後二日內

申請缺曠更正。 

3.逾第 2 項更正期限辦理更正者，申

請不予受理。 

學生查詢個

人缺曠記錄 

生活輔導組各系科承辦人每
日即時並確實輸入校務行政
資訊系統學生請假紀錄，以即
時更新學生缺曠紀錄 

1.第 18 週為考試週，每學期缺曠累計

核算至 17 週止。 

2.每學期末，凡經教務處公佈扣考者，

該科目缺、曠課從次日起不予列計。 

3.第 17 週將曠課達 23 節及操行不及

格同學送各系科審議。 

4.第 9、18 週為考試週，請假須依規

定辦理考試假。 

任課教師於每堂課上課時進行
點名，將缺曠學生輸入於校務行
政資訊系統 

任課教師依各班修課名單點名，若有

登記錯誤之情事，三日內可由任課老

師於校務行政系統修正 

1.曠課紀錄達 18 節以上

者，寄發雙掛號通知予學

生家長，每學期每生至多

寄發 1 次為限。 
2.每週將缺曠課統計表以

e-mail 方式寄送至各班

導師、系科輔導教官、系

主任信箱，紙本假單導師

存查聯部份送交各班導

師留存。 

3.生活輔導組各系科承辦

人員應先以電話通知提

醒系辦注意曠課將達 23

節之學生。 

更正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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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作業類別(項目)：學生點名、缺曠統計、查詢、公告作業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計及執行。 

      

二、學生點名、缺曠統計、查

詢、公告作業 

(一)是否即時並確實輸入校務
行政資訊系統學生請假紀
錄。 

(二)是否自第二週起，每週以
電子郵件寄送缺曠累計情
形予有缺曠紀錄之同學。 

(三)學生缺曠紀錄是否已確認
並寄發學生缺曠課統計表
予導師、系科教官及系主
任。 

(四)學期末核算缺曠累計節數

是否正確、完備。 

(五)自第二週起，每週一將紙

本假單導師存查聯部份送

交各班導師留存。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
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
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
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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